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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合同中无标的资产会计处理的探讨

刘 刚

（江苏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计财处，江苏连云港 222006）

【摘要】CAS13应用指南对亏损合同无标的资产情况下的会计处理规定得比较笼统，本文认为继续履行合同
而造成的损失应计入管理费用，待产品完成生产后再计提减值损失；如果选择违约支付违约金，应将损失计入营业

外支出。这样处理更符合实际情况，合理地反映了企业的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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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CAS13）规
定，亏损合同，是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

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企业对亏损合同的会计处理

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如果与亏损合同相关的义务不需支付补偿即可撤
销，那么企业一般就不存在现时义务，不应确认预计负

债；反之，如果亏损合同的相关义务不可撤销，那么企业

存在现实义务，同时若满足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并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应确认预计负债。

2. 待定合同变为亏损合同时，合同若存在标的资产，
应当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照规定计提减值损

失，如果预计亏损超过了该减值损失，应将超过部分确认

为预计负债；当合同不存在标的资产时，亏损合同相关义

务若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则应确认为预计负债。

CAS13应用指南关于亏损合同的会计处理规定比较
笼统，实务中的处理仍有值得探讨之处，主要为对无标的

资产的亏损的会计处理。本文通过案例对其进行讨论。

二、案例分析

例：甲公司与乙公司于 2013年 8月签订不可撤销合
同，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50件产品，合同价格每件100万
元（不含税）。合同约定该批产品在2014年2月10日交货。
至2013年末甲公司已经生产该产品40件，由于材料价格
上涨，每件产品单位成本达到 102万元，本合同已经成为
亏损合同。预计其余未生产的 1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与已
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同。

第一，假设未生产的10件产品不履行合同，需要支付
违约金30万元。
第二，假设未生产的10件产品不履行合同，需要支付

违约金15万元。
1. 对于第一种情况，按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

写的《中级会计实务》（2014），甲公司 2013年末对该合同
的会计处理如下：

（1）有标的资产部分，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
值损失80；贷：存货跌价准备80。
（2）无标的资产部分，确认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

出。履行合同发生的损失=10×（102-100）=20（万元），不
履行合同发生的损失=30（万元）。假设企业是理性的，决
策时选择履行合同与支付违约金两者中损失较低者，本

案例中选择继续生产产品交付给乙公司，故确认损失 20
万元：借：营业外支出20；贷：预计负债20。
（3）在产品完成生产后，将预计负债冲减库存商品：

借：预计负债20；贷：库存商品20。
笔者认为，按上述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有以下两方面

不妥：

第一，对无标的资产计提的预计负债增加了营业外

支出不合理。依据会计准则，“营业外支出”科目核算的是

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本案

例中企业发生的无标的资产的损失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中有可能产生的，而非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

关系，所以把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并不妥当。由于企业

没能根据市场上对原材料供需情况的变化制定合理的产

品销售价格区间，而是约定了固定的销售价格，这样做不

能有效应对材料价格的突然增长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产

生了亏损合同。这可以归结为企业管理层对合同内容的

管理不当，属于管理层的责任，所以将对无标的资产计提

的预计负债增加管理费用更合理。

第二，无标的资产部分的产品产出后冲减“库存商

品”不合理。这样处理虽能冲减已生产产品的成本，但不

能反映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造成产品实际的减值损失

无法确认，产品的真实价值不能如实反映，使得企业对该

亏损合同的损失不能准确计量，最终造成会计信息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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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处理

张美惠（副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昆明 650222）

【摘要】本文对总分机构之间货物移送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增值税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业务原理，进

而提出合理的会计账务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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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机构之间转移货物行为，属于企业内部调拨商

品，但是税法对不在同一县市的总分机构之间转移货物

行为要视同销售计缴增值税，这就使得会计在对待增值

税视同销售的业务处理上出现了争议。本文拟对增值税

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处理原理进行解析，进而

提出合理的会计处理建议，期望有助于提高会计实务工作

质量。

一、总分机构的关系

（一）总分机构的行政关系

1. 分支机构的含义。分支机构是总机构为了进一步

扩大销售市场、拓展业务范围而设立的非独立法人实体。

分支机构与总机构在地理位置上通常相隔一定的距

离，设立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分支

机构在不同的企业或行业有不同的称谓，如：制造业称之

为分厂、分公司，服务业称之为分店，金融业称之为分行，

等等。

2. 分支机构与总机构的关系。分支机构是整个企业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人行政体制上表现为一种隶属关

系，分支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总机构统一的经营方针，服务

于总机构统一的经营业务。在此前提下，分支机构通常也

笔者认为，当待执行合同变为亏损合同时，将无标的资产

的未生产的 10件产品确认为预计负债，当该部分产品在
生产完成后进行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这样处理如实反

映了完工产品的实际价值，也符合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

实质，从而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案例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1）有标的资产部分，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
值损失80；贷：存货跌价准备80。
（2）无标的资产部分，确认预计负债。借：管理费用

20；贷：预计负债20。
（3）在产品完成生产后，将预计负债转入存货跌价准

备。借：库存商品 1 020；贷：生产成本 1 020。借：预计负债
20；贷：存货跌价准备20。

2. 对于第二种情况：
（1）有标的资产部分，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

值损失80；贷：存货跌价准备80。
（2）无标的资产部分，确认预计负债。履行合同发生

的损失=10×（102-100）=20（万元），不履行合同发生的损
失=15（万元）。
假设企业是理性的，决策时会选择支付违约金，故确

认损失 15万元。由于这 15万元的损失是合同违约损失，

属于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支出，故应

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 15；贷：预计负债
15。如果企业基于双方贸易、合作伙伴等关系考虑，决定
继续执行合同，则应确认损失 20万元。这 20万元损失属
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故应计入管理费用。借：

管理费用20；贷：预计负债20。当产品完成生产后，将预计
负债转入存货跌价准备。借：库存商品1 020；贷：生产成本
1 020。借：预计负债20；贷：存货跌价准备20。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亏损合同无标的资产部分的损失记

入“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用”科目，应区别具体情况：如

果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属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中产生的，应计入管理费用，待产品完成生产后再计提减

值损失；如果选择违约支付违约金，属于与企业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符合“营业外支出”的

定义，应将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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